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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支持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快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是指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事农业高新技术研发或转化的农业企业。
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级行政区域内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其它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重点支持的农业高新技术领域
（一）农业生物技术
（二）农业信息技术
（三）现代农业设施技术
（四）农产品精深加工、保鲜储运技术
（五）农业节水技术
（六）农村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七）农业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技术
（八）其它农业新工艺、新技术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条件
（一）企业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
（二）从事上述重点领域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农业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业务。
（三）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产权明晰，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管理规范、有良好的运行机制，企业信誉良好，资信评价等级A以上，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意识和市场开拓精神。
（五）企业具有自主研发机构，或者具有相对固定的技术支撑单位。
（六）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其中从事研发工作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以上。
（七）企业生产规模在年销售300万元以上，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装备，有完善的科技管理制度。
（八）企业每年用于农业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2%以上。
（九）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技术性收入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新办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总投入50%以上。
（十）企业的各项环保指标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章     认定办法
 
第六条  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工作，采取企业申报、分批认定的办法。
（一）申报单位必须提供下列有关资料：
1、《泰州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4、银行资信评价等级复印件；
5、自主研发机构注册登记复印件或技术依托单位合同复印件。
（二）认定程序：
1、初审。申报单位应将上述材料（一式三份）报地方主管部门和科技部门初审后，报市科技局。
2、审核及现场考查。市科技局组织专家组根据认定市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标准和条件，对申请单位进行材料审核及现场考查。
3、认定。市科技局对审核合格企业，颁发《泰州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匾牌，并在泰州市科技网（www.info.gov.cn）上公告企业名录。
（三）经认定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期间享受优先推荐立项等政策优惠。
（四）经认定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的，应重新申请。
第七条  在申请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申请单位若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认定资格，并在两年内不予受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